
製表日期：107年02月03日表18-3-0(104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

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.98 11.751.935.328.662.990.303.484.255.415.557.713.634.7910.8920.00 2.84

第2分位 8.84 8.547.846.008.435.980.683.879.066.107.2810.149.715.7310.7020.00 7.36

第3分位 13.40 10.0013.398.0310.219.591.976.1014.219.2710.4715.5814.738.4914.4620.00 12.21

第4分位 20.90 14.4522.2712.4614.7715.884.6611.3421.1615.4017.5223.5022.6615.4920.8420.00 20.30

第5分位 52.88 55.2554.5768.1957.9465.5692.4075.2151.3263.8359.1843.0749.2865.5043.1020.00 57.28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